翁牛特旗民间殡葬从业人员文明服务承诺书
 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已认真学习并知悉新修订的《殡葬管理条例》以及国家、自治区、市、旗各级关于殡葬管理的相关政策与规定，现自愿申请进行民间殡葬服务备案登记，并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 
一、依法依规从业。严格遵守殡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，在备案核准的服务范围内开展活动。备案信息如有变更，将及时向属地民政部门办理变更手续。
二、文明诚信服务。在服务过程中保持庄重态度、使用得体语言，尊重逝者，关怀家属。自觉抵制封建迷信行为，积极引导群众树立文明、节俭、生态的治丧新风。
三、尊重自愿选择。充分保障服务对象的自主选择权，不诱导、不强制、不捆绑消费，不推销不必要的商品与服务，不哄抬服务价格。
四、公开透明收费。严格执行价格管理规定，所有服务项目及商品均明码标价、事前告知、出具项目清单并按清单结算，不收取任何不在项目清单内且未提前告知的费用，根据服务对象需要出具正规发票。
五、保护个人隐私。对服务过程中知悉的逝者及家属个人信息依法予以严格保密，不泄露、不扩散、不出售或非法向他人提供。
六、确保操作安全。严格遵守治丧场所各项安全管理制度，积极配合家属及时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。
七、自觉接受监管。主动接受民政、市场监管、公安等部门的监督管理，按要求参加行业培训与自律活动。如违反上述承诺，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行业惩戒。
本人确认，本承诺书所载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自愿遵守全部条款。如有违反或信息不实，愿承担一切相应责任。



承诺人签字：______________
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